
证券代码：

601789

证券简称：宁波建工 编号：

2012-005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因筹划与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市政集团

"

）重大资产重

组事宜，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停牌

30

天，于

2012

年

1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两周。

目前重组双方已初步确定重组框架方案，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市政集

团相关股东所持市政集团之股份，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市政集团已经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完成非经营性资产的剥离，目前正在进行年度审计、资产评估及股权结构调整工作。 但因市

政集团属于国企改制公司，股东人数较多，相关事项特别是股权结构调整工作量较大，相关手

续办理需要一定时间，公司难以在原定时间内完成资产重组预案编制工作。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争取于

2012

年

2

月

23

日前完成重组预案的编制工作并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的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

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

2012-0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分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分公司系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项目铜

陵有色铜冶炼工艺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经铜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完成了工商变更事宜，

并核发了新的企业营业执照，主要变更事项如下：

名称变更：由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冶炼分公司

"

变更为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金冠铜业分公司

"

。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七日

股票简称：南海发展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４

债券简称：

１１

发展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２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佛山市南海联达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受让联达公司持有

的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电公司”）

３０％

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竞得佛山市

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广东省企业国有集体产权交易暂行规则》等有关规定，广州产权交易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对以上交易事项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内没有任何机构或个人提出异议。

（二）投资金额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本次股权转让的成交价格为

２４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此外，根据本公司与联达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资产评估基准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因绿电公司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由联达公司按原持股比例享有。 待绿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支付该部分款项给联达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约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

１４％

，在董事会的投资决策权限内。

２

、以上投资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

９

名

董事中，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地及办公地点：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林场大榄分场

（四）法定代表人：金铎

（五）注册资本：

４３

，

７００

万元

（六）主营业务：垃圾压缩转运、垃圾处理和余热发电业务

（七）原股权及控制关系：

（八）最近三年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１

、最近三年及一期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９

，

３３０．６３ ３１

，

６５７．９８ ２５

，

７６８．０８ １８

，

３４０．５７

非流动资产

８６

，

４３０．６６ ４５

，

８７４．５０ ４

，

９９２．５６ １

，

０１８．３０

资产总额

１０５

，

７６１．３０ ７７

，

５３２．４８ ３０

，

７６０．６４ １９

，

３５８．８６

流动负债

１８

，

４８５．２６ ３

，

０１４．２７ ５３５．７１ ２７０．７１

非流动负债

４４

，

５００．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

负债合计

６２

，

９８５．２６ ３６

，

０１４．２７ １

，

０３５．７１ ２７０．７１

净资产

４２

，

７７６．０４ ４１

，

５１８．２１ ２９

，

７２４．９３ １９

，

０８８．１５

２

、最近三年及一期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９２２．０８ ２

，

３１５．８０ ２

，

３１２．５１ １

，

８７１．６９

利润总额

３０５．７５ １

，

０５７．７１ １

，

１１５．７０ ７４８．８４

净利润

２５７．８３ ７９３．２９ ８３６．７７ ５６３．８７

３

、最近三年及一期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１

，

０４１．６０ ８１４．３９ ９５４．２２ ５８４．３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１６

，

５３２．６１ －３４

，

３４９．５０ －１５

，

６１４．１７ －７

，

１９５．８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

１１

，

６９４．５９ ４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９０．３６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８７９．６３ ９

，

９６４．８９ －４

，

３６９．５９ ４

，

７８８．４７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５

，

０００．４１ １０

，

８８０．０４ ９１５．１５ ５

，

２８４．７４

（九）评估情况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Ａ０４８５

号］，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绿电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８０

，

２６５．４３

万元，联达公司持有的

３０％

股权的评估值对应为

２４

，

０７９．６３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挂牌价为

２４

，

０８０

万元。

三、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联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根据该约定：

（一）本次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２４

，

０８０

万元。

（二）资产评估基准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因绿电公司盈利而增加的净资产，由联达公

司按原持股比例享有；因绿电公司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联达公司按持股比例向本公司补足。

（三）由于股权转让前后绿电公司的控制权没有发生变更，绿电公司作为法人主体将持续

存续，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后绿电公司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保持不变，原有的劳动合同继续

履行，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四）绿电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和所有者权益，双方同意按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Ａ０４８５

号］中的结果予以认定，即截至

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绿电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８０

，

２６５．４３

万元。

（五）双方确认，联达公司对绿电公司不存在任何未履行的出资人义务，联达公司无须因本

次转让绿电公司的股权承担任何本合同规定之外的责任。 本公司在受让联达公司持有绿电公

司股权后，对绿电公司承担出资人责任。双方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及本合同的约定向有

关部门办理股东变更手续。

（六）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涉及有关税费，由转让双方各自依照绿电公司股权让方案中的规

定承担。

（七）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承担赔偿

损失的法律责任。 如属于双方违约，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１

、绿电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后，将作为本公司固废业务的投资运营平台。公司将充

分利用该平台，进行固废业务的运营和业务拓展。

２

、随着绿电公司各项固废处理业务的投产，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由于转让方联达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本

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但由于本次交易是公司参与联达公司面向不特定对象进行的公开拍卖

活动所导致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规定，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七、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竞得，转让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且已经广州产权交易所确认并经公示无异议，但仍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导致合同不能履

行的情况。

本公司将积极推进有关股权过户手续的办理并及时披露有关事项进展情况。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2-1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中恒集团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7

日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

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公

司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人，代表公司

股份

331,542,3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7 %

。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出席会议。 本次大会的

召集、召开、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331,502,38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 %

）；

0

股反对；

40,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1 %

）。

2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双钱实业股权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中恒实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88,085,69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73 %

）；

200,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22 %

）；

40,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数的

0.05 %

）。

3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剥离房地产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331,502,38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99.99 %

）；

0

股反对；

40,0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01 %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结论意

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中恒集团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中恒集团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中恒集团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债券代码：

122013

债券简称：

08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以记名投票表

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有关股东大会的决

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于

201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9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二层

201A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4

、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主持。

5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为：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847,237,4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4.86％

。 其中：

A

股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161,390,932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3.66 %

；

H

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685,846,498

股，占公司

H

股股东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01%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批准《关于吸收合并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北京北辰会议中心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投票情况：

652,973,421

股放弃投票；同意

1,194,264,00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美丽、 何玉华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律师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

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刘昕被委任为本

次会议的监票员。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主要财

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营业收入

５２

，

８２１

，

５９７．２７

净利润

１

，

３４６

，

３６０．０１

期末净资产

２

，

５８８

，

２８６

，

５０４．０８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浦发银行为诺安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新增浦发银行为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20018

）的代销机构。

自

2012

年

2

月

8

日起， 投资者可在浦发银行的各营业网点办理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具体办理程序

请遵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1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上的《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诺安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及基金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8

，或前往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

www.spdb.com.cn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8

网址：

www.lionfund.com.cn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届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

议于

2012

年

2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含独立董事

3

人），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淮南矿业公司

"

按原投

资比例向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皖能合肥公司

"

）进行增资，将皖能合肥公司注册

资本由

52,681

万元人民币增至

97,781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增资

23,001

万元。淮南矿业公司

增资

22,099

万元。 根据双方协商，该增资事项依据工程进度由股东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期支付，

第一次于

2012

年

2

月底前增资

2

亿元，按投资比例：本公司增资

10,200

万元，淮南矿业公司增资

9,

800

万元。 剩余资本金

25100

万元，由股东双方按工程进度再行支付，其中本公司增资

12,801

万

元，淮南矿业公司增资

12,299

万元。 本次增资后，公司对皖能合肥公司的出资额为

49,868.31

万

元，占增资后皖能合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

，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安徽省

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6

））

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签署与增资相关的协议等文件，并办理增资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543

股票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6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增资情况概述

1

、基本情况

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皖能合肥公司

"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皖

能合肥公司

51%

的股份，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淮南矿业公司

"

）持有皖能合

肥公司

49%

的股份。皖能合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2,681

万元，主要经营电力电能、热能生产及其

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燃料采购及销售。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235,727

万元，

负债总额

204,077

万元，净资产

31,650

万元。

2011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100,134

万元，净利润

-7,

987

万元。

皖能合肥公司

6

号（

1×600MW

）机组扩建工程是安徽省

"861"

行动计划和合肥市

2009

年

28

个

重大工业项目之一。

2008

年

12

月国家能源局复函同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

项目申请报告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得到核准批复。 目前，

6

号机组项目建设承包方已进驻，各项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于

2013

年

5

月建成投产。

为了不影响

6

号机组扩建进度，使皖能合肥公司

6

号机组扩建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公司拟与

淮南矿业公司按原投资比例向皖能合肥公司进行增资， 将皖能合肥公司注册资本由

52,681

万

元人民币增至

97,781

万元人民币。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皖能合肥发

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3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涉及金额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增资方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

:

淮南市洞山

3

、法定代表人

:

王源

4

、注册资本

:1,952,156.49

万元

5

、经营范围

:

煤炭开采与销售

,

洗煤

,

选煤

,

机械加工

,

火力发电

,

瓦斯气综合利用

(

限分支经营

)

等

6

、财务状况

:

根据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淮南矿业的总资产为

10,271,

969.17

万元，净资产为

2,615,191.44

万元，

2010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

94,252.72

元。

7

、相互关系：淮南矿业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增资方式：公司与淮南矿业公司按原投资比例向皖能合肥公司进行增资，将皖能合肥公

司注册资本由

52,681

万元人民币增至

97,781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增资

23,001

万元。淮南矿

业公司增资

22,099

万元。 根据双方协商，该增资事项依据工程进度由股东双方按投资比例分期

支付，第一次于

2012

年

2

月底前增资

2

亿元，按投资比例：本公司增资

10,200

万元，淮南矿业公司

增资

9,800

万元。 剩余资本金

25100

万元，由股东双方按工程进度再行支付，其中本公司增资

12,

801

万元， 淮南矿业公司增资

12,299

万元。 本次增资后， 公司对皖能合肥公司的出资额为

49,

868.31

万元，占增资后皖能合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

，股权比例不发生变化。

2

、增资用途：鉴于皖能合肥公司

6

号机组扩建的需要，上述增资资金用于建设皖能合肥公

司

6

号机组扩建项目以及适当补充流动资金。

3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主要是为了满足皖能合肥公司

6

号机组扩建及未来发展的需

求，有利于皖能合肥项目建设和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本次增资事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2-007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7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公司

已于

2012

年

2

月

3

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书面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 至

2012

年

2

月

7

日下午

15

：

00

时，董事会

6

名董事全部传回表决票

,

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表决结

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表决结果：

6

票

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和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01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于

2012

年

2

月

6

日收

到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

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F201144200100

。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公司将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

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11

年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1

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7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在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董事、

监事。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永明主持。 经认真审议，会议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为了提高资产利用效率、解决公司与深长城之间的交叉持股问题，公司决定将所持有

的

１６

，

８８４

，

０６８

股深长城（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占深长城总股本比例

７．０５％

）转让给深圳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此项交易尚

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表决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出售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以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经认真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一）为了提高资产利用效率、解决公司与深长城之间的交叉持股问题，公司决定将所持

有的

１６

，

８８４

，

０６８

股深长城（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占深长城总股本比例

７．０５％

）转让给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

（二）由于深圳市国资委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四）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但深圳

市国资委收购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的行为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深圳市国资委需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豁免深圳市国资委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受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国资委。 深圳市国资委作为深

圳市人民政府的直属特设机构，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授权监管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

监督和管理。 其办公地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投资大厦，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负责人：

张晓莉。

截至目前，深圳市国资委和我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公司所持深长城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持有深长城（

００００４２

）股票

１６

，

８８４

，

０６８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０５％

。 深

长城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９４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深长城

Ａ

，代码

００００４２

），主营

业务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务范围涉及建筑施工、物业经营、物业管理、酒店、仓储物流等多

个行业。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深长城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总数

２０

，

８２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股东

２９．７５％ ７１

，

２３９

，

３０７

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７１％ ４４

，

７９５

，

８７２

深圳市联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２９％ ２２

，

２５３

，

７７９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０５％ １６

，

８８４

，

０６８

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８％ ５

，

２１３

，

０３１

深圳市瑞昌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１％ ４

，

５８４

，

１６６

黄美清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１

，

１５１

，

２２８

张莉莉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８％ １

，

１４５

，

０２４

上海日升创展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１

，

１０３

，

４８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１

，

１０２

，

０７４

（二）深长城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元）

７

，

１４１

，

９３９

，

１４４．８３ ６

，

７８９

，

９１２

，

５１２．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

，

４３５

，

２３０

，

９４２．８４ ２

，

３８３

，

９０８

，

６９３．２０

股本（股）

２３９

，

４６３

，

０４０．００ ２３９

，

４６３

，

０４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１７ ９．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１

，

１８９

，

５１７

，

５２２．３４ １

，

４４７

，

３４２

，

６０４．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０２

，

５１０

，

６７７．５３ ３６１

，

９３３

，

１６０．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５１

，

９３３

，

１７３．１８ －１８４

，

３５２

，

６１６．１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１．０５ －０．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４５７ １．５１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４５７ １．５１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４０％ １６．３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４０％ １１．９９％

３

、公司持有的深长城股票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账面价值为

２３

，

２１５．５９

万元。 公司对深长城的初始投资及历年收益情况如下：

初始投资

８

，

５４２．３９

万元

现金分红

１９９５

年度

４４６．４３

万元

１９９６

年度

１１４．２７

万元

１９９７

年度

６９１．２７

万元

１９９８

年度

３１６．０１

万元

１９９９

年度

２９６．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０

年度

２９６．２６

万元

２００１

年度

２５６．７６

万元

２００２

年度

１５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３

年度

１１８．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度

９８．７５

万元

２００６

年度

３０３．９１

万元

２００７

年度

３３７．６８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３７．６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５３．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１

，

０１３．０４

万元

合计

４

，

７３４．１７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账面价值

２３

，

２１５．５９

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参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进行定价， 即转让价格不低于深振业刊登转让深长城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

日深长城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

１４．０２

元

／

股，转让总金额

２３６

，

７１４

，

６３３．３６

元。

（二）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拟在协议中明确：股权转让协议在股权转让行为经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深圳市国资委的要约收购义务后生效。

（三）股权过户安排

待本次转让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深圳市国资委的要约收购义务后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五、出售深长城股票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出售深长城股票的目的

１

、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资产利用效率。 公司持有深长城股票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８

，

５４２．４

万

元，历年分红共计

４

，

７４３．１７

万元，本次转让公司将收回现金

２

亿多元，在目前国家对房地产市

场宏观调控较严峻的情况下，能够将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效益更高的项目上去，提高公司整体

资产利用效率。

２

、有利于缓解我公司资金压力，促进企业后续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银行贷款

１７．５

亿元，资金压力较大。出售深长城股票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入，增强公司资金实

力，缓解资金压力，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３

、有利于解决公司与深长城之间的交叉持股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本公司与深长城之间

互相交叉持股，并由此带来了虚增资本和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将所持有的深长城股票出售给

深圳市国资委后将彻底解决公司与深长城的交叉持股问题，避免出现虚增资本和同业竞争。

（二）出售深长城股票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出售深长城股票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入

２３

，

６７１．４６

万元， 预计增加公司当期收益

１１

，

３４６．８０

万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定

价参照《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定价，即转让

价格不低于深振业刊登转让深长城股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遵循了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年初至披露日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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